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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对华贸易障碍的讨论都集中在中国的关税和显得廉价的币值等方面。但是
还有一项更严重地妨碍外国投资者向中国出口的障碍: 法治的匮乏。

尽管中国从1980年起就享受美国最惠国待遇并且已加入WTO二年了，但机构上的改
革却没有跟进，其结果不仅是对贸易产生了限制或种种不便，有时还带来个人悲剧。最近
的一个案例呈现了外国企业家在中国所面临的风险。

邵裘德是美藉移民，1993年从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毕业。为了促进他的出生国和他的
移居国之间的经济交流，邵先生毕业后创立了一个公司，希比威公司，专门从事出口美国
的医疗设备到中国的业务。经过四年多的艰苦创业，邵先生的公司有了蓬勃发展，在旧金
山和上海共有15名职员。

1997年7月上海当地的税务稽查人员来到希比威公司进行“税务大检查”。当邵先生
拒绝以行贿来停止税务检查后，税务人员就把希比威公司的帐册全部收去，然后又冻结了
公司的银行帐户，把公司扼杀了。到1998年4月上海的警察又逮捕了邵先生，告诉邵说有人
请公安局“给邵上一堂课”。

随后有人向邵的家属索贿以停止调查，但被拒绝。于是邵被与世隔绝地关押了26个
月。1999年6
月邵被带上法庭受审，但在庭审前邵却未能见到他的辩护律师或任何控方证据。毫不奇怪
地，在2000年3月他被以犯有涉税的罪行而判处十六年徒刑。

直到2001年，邵才终于获得了控方的证据，一份由上海市公安局委托制作的《司法
会计鉴定报告》。通过查验希比威公司在旧金山的有关财务记录及多方帮助下，邵核实并
指出了原《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中的几处关键错误，如果没有这些错误，那么对希比威公
司的财务记录作无偏见的鉴定则可以证明邵是清白无辜的。但是上海高级人民法院二次拒
绝审查邵提供可以证明无罪的证据，而最高人民法院在收到邵的申诉状的一年半后仍未作
任何答复，在被逮捕5年半后，他仍坐在上海的一个监狱里，健康状况每日愈下。

邵的案例与贸易有什么关联？其实，被无故关押，或者因滥用法律而被无故关押的
威胁，是最大的贸易障碍。这个案例具有的代表性在于中国的司法机关非常公然地违反了
他们自己的有关法律，举例说明如下：

� 上海地方税务人员的索贿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第35条。

� 邵被与世隔绝地关押26个月违反了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第96条和美中领事条约第3
条。

� 对邵定罪的控方主要证据——
由上海市公安局委托所作的《司法会计鉴定报告》超出其司法鉴定业务范围，在
鉴定结论中载有案件定性和确定当事人法律责任的内容，违反了《司法鉴定程序
通则》第39条，该通则的第42条进一步明确说明司法鉴定机构超越司法鉴定业务
范围的“司法鉴定文书无效”。

� 不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邵违反了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第121条。

�
法院判决说邵先生自己“供述”有偷税罪行。邵坚决否认作过如此“供述”，而
公安机关却一直没有提供邵作有关“供述”的记录。要提请注意的是，邵确实在9
份讯问笔录上签名，这些笔录中邵一直在说他的公司付了全部的税而没有做违法
的事，但公安机关没有对邵的所谓有罪“供述”作记录违反了中国的刑事诉讼法
第95条。



�
上海高院拒绝接受邵在2000年和2001年二次递交的可以证明无罪的证据违反了中
国的刑事诉讼法第204条。

�
最高人民法院一年半多来一直没有对邵先生的申诉状作书面答复违反了中国的刑
事
诉讼法第204条及《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司法解释》第302
条。

本网站曾报道过，今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疑难刑事问题研究
咨询专家在审查了邵先生案件的材料，包括邵先生所提供的可证明无罪的证据后，一直认
定判邵先生有罪证据不足，“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

专家法律论证是中国司法体制中一个杰出的和值得称赞的创新，因为它让法院在高
速改革的中国司法体制下可以吸取学者专家的意见，同时又保持了司法的独立性，所有民
权体制的司法系统都对专家意见给予相当的重视，所以采纳专家的意见既不说明法院判决
有误也不说明法院受外界压力的影响，而恰恰显示中国司法系统追求的是保证对一个个案
的公正裁判。

邵先生的案例最终给中国带来一个良机。政府要让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就必须向全
世界显示中国的司法系统在建立法治上与市场经济的发长同步了，正如WTO总干事素帕猜
先生上个月所说，中国“如果要发挥所有潜力，则私营经济的发展必须与以市场经济为框
架的司法体制同时发展···”。无论如何，如果中国能够遵循WTO的规则，为什么不遵循国
家自己的法律？对邵裘德案作重新审理就是最正确的一步。

注：胡佛先生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校友，也是“释放邵裘德 FREE JUDE
SHAO”运动的领导人之一（www.freejudeshao.com）


